執業登記執照換發

目前已於97年5月30日接獲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北市衛醫護字第09734260700號函轉行政院衛生署97年5月23日衛署醫字第0970201011號函，通知『物理治療師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於97年5月23日公佈並實施。

公會已與行政院衛生署及臺北市衛生局確認，本辦法施行前已執業登記之治療師，應於此辦法公佈日（97年5月23日）起一年內完成換照手續，6年有效期間一致為97/5/23～103/5/22。開始換照時間於臺北市衛生局與衛生署確認醫事人員系統完成準備作業後，將以公文通知各醫療院所及公會，始開始作業。
申請換領執業執照所需準備事項：
      一、原領執業執照。
      二、最近三個月內之一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二張。
       依前項規定辦理換領執業執照，得免繳執業執照費。

三、可依毎一單位或個人，收齊整批至衛生局換發。




四、或由執業單位整批委由公會至衛生局辦理，需自附回郵以利寄發新執照。
